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3月25日（星期一）12時32分至13時5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1會議室

主　　席　周委員春米

協商主題　併案協商(一)委員徐永明等17人擬具「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監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賴士葆等19人擬具「監察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四)委員黃偉哲等16人擬具「監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會。本日協商主題係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永明等17人擬具「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監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19人擬具「監察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黃偉哲等16人擬具「監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前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竣，並決議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現在先請監察院劉副秘書長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首先要感謝主席和各位委員犧牲中午休息時間來關切監察院職權行使方式之規定，我們也覺得政府運作應該公開透明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不過我們也考量到，一般在議事制度上，對人的表決是採無記名投票，對事的表決才是採用記名投票，在此情況下，議事制度與目前這種公開透明的趨勢要如何兼顧？我們建議以監察院原施行細則所規定的模式─以無記名為原則，例外再採取記名這樣的投票方式。以上是我們對第八條的訴求，請委員能夠支持。

至於第十三條的部分會涉及到一些問題；一般來講，彈劾的審查決定還未確定之前，我們儘量不對外宣洩，因為第一次的審查決定，它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如果不成立的話，提案委員可能會提出再審議，我們就要再進行第二輪的審查。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在第十三條第一項加上「確定前」三字，即審查決定確定前不得對外宣洩。至於第二項的部分，現行規定彈劾在移付懲戒的時候「得」公布，在公布與不公布之間，我們本來是有一些裁量的空間；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改為「應」字，希望全部都應公布，這同樣也涉及到政府作為公開透明的問題。我們原則上也能夠接受這樣的處理，但是不是能夠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如果成立的話，我們是一定公布，沒問題；假如是國防、外交應秘密事件，當然就是例外，這部分要有一個明確的規範。另外，假如不成立的話，不成立有很多種狀況，有些案子是機關移送過來的，有些是司法院移送過來的，外界可能都知曉這些案子，有的甚至被媒體大幅報導，如果我們最後的決定是不成立，當然就應該給這些人一個清白的機會，表示這個不構成彈劾；但有很多案子，我們在內部調查的時候，可能會轉彈劾審查會，但最後也可能彈劾不成立，在此情況下，外界甚至當事者本人都不曉得他曾經被轉入彈劾審查會，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審酌一下，讓我們有一點裁量空間去考量要不要公布或是公布的內容如何去簡化，只告知其結論之類的。對於這個部分，能否也讓我們有個例外規定─如果不成立的話，可以適時以適當方式公布之。

第二十五條的部分，現在的規定是「監察院得質問之」，根據42年所通過的監察法，究竟要如何質問，那時候立法院的說明是授權給監察院自己來決定，到底是要書面還是到院來質詢。所以我們就在施行細則裡面把它明定為到院或書面質問的方式，運作上也沒有什麼困難，所以我們建議第二十五條可否不要修改。因為委員會現在通過的是「得以書面質問之」，而當初的立法說明是可以書面質問，也可以通知他到院質問，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建議將其文字修正成「監察院得以書面質問或通知到院質問」，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支持。謝謝。

主席：請問總統府法規委員會、行政院、司法院有無補充說明？（無）無補充說明。

目前審查會通過的三個條文，包括第八條是以公開記名投票作為修正結論，沒有分原則或例外，但監察院希望能夠區分，有部分原則上是公開記名，例外則是不公開；彈劾案的保密跟公布，監察院也提出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十五條原本是規定「監察院得質問之」，做法上是可以書面或通知到院，我們要不要規範到這麼明確，還是要尊重監察院有這部分的空間？也請委員表示意見。

首見請徐委員永明發言。

徐委員永明：基本上，時代力量黨團還是支持委員會的版本，至於監察院所謂的原則跟例外，未來會不會引起更多的爭議？另外，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對於第十一條的利益迴避，監察院說他們也有相關的主張，施行細則裡面已有，還說修第十一條的話，他們也尊重。不知道監察院現在有什麼樣的回應？

主席：謝謝徐委員，第十一條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決定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時力黨團是不是覺得還是有修正的必要？

徐委員永明：委員會在審查的時候，監察院也沒有反對，甚至還說施行細則裡面有相關的規範，但若是在母法裡面修正，他們也尊重。所以我們覺得，未來是不是在母法裡面修正會比較好？

主席：也就是直接訂定在法律文字裡面？了解！請段委員宜康發言。

段委員宜康：第十三條「審查決定後，應公布之。」審查所做的決定，可能是彈劾或不彈劾；不彈劾的原因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該不該對社會負責，是可以討論的。因為有時候牽涉到當事人的名聲，如果彈劾了，當然就沒有話講，如果沒有被彈劾，卻讓大家知道他差點被彈劾，這個是可以考慮的。所以，監察院在第十三條對於「涉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外」的部分，我們可以支持；不成立者可以給它一個斟酌的空間，惟此斟酌空間─「適時以適當方式公布之」，可以想像的空間未免太大了一點。他會不會看狀況，因為是誰，所以我很快就公布？如果是另外一個人，我就說現在「適時」還沒有到，「適當方式」也還沒有到，這樣會不會很奇怪？

當我們知道有彈劾案在進行，一樣是沒有通過，可是我很快就公布某人的彈劾沒有通過，幫他洗刷他有可能被彈劾的這個污點；可是對另外一個人，我可能就會拖久一點，到底可以拖多久？兩年還是三年，我們也不知道。監察院要對這個部分再做適當的說明。

至於第二十五條的部分，本席沒有太大的意見。

另外，監察院對第八條所提出來的建議修正條文，甲案不記名的部分就不談了，它跟我們委員會通過的修正條文剛好相反；乙案之彈劾案以記名為原則，其不記名的門檻十分詭異─過半同意就不記名。為何這樣規定？因為大多數的委員都同意不要記名，怕記名之後會被罵，還是有什麼原因？「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為什麼要訂下這樣的門檻，讓大家去操作？這個門檻太低了！可能過半數出席的委員，他們不要記名、不要負責，就可以不記名，如果這樣的話，這個記名原則不就形同虛設？

主席：段委員的意見是也可以同意有所謂的原則跟例外？
段委員宜康：如果一定要這樣訂定的話，其門檻就應該要高於過半數，要高於出席委員絕對多數的門檻。基本上，我還是贊成本委員會通過的……

主席：就是全部公開？

段委員宜康：對。

主席：關於第十三條，監察院的建議是「不成立者，得適時以適當方式公布之」，請問誰有權來做決定？

劉副秘書長文仕：究竟什麼時候公布會比較好？其實我們也準備要訂一些規範，如果是機關移送過來的或是媒體已經廣泛周知的，或司法院移送過來的法官彈劾案，因為外界都已經知道他們要被移送監察院彈劾，一般來講，如果真的不成立，我們會馬上來公布，這個沒問題。但如果外界都不知道，甚至連當事人本身也都不知道，不管有沒有成立，一旦公布了，都可能讓機關首長對該同仁產生一些負面的評價，像這種情況，我們就儘量不要再對外公布，免得造成當事人的困擾，乃至於機關的誤會。但有時候難免外界又開始揣測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甚至與他同案的人，有些被彈劾，有些人沒被彈劾的情況下，到底適不適合公布，請給我們一些考量的空間。

至於什麼時候公布？也許在第一次就確定有些人要彈劾，但是其他人不被彈劾就沒事了，像這種情況，我們也許在第一次就會公開。如果是到第二次以後，我們會再看看，如果這個案子都沒有人在關心，報紙都沒有報導，沒有去討論這件事情，也許我們就永遠不公布。假如有一天這個案子又突然被人掀開來─監察院曾經要對某人彈劾之類的，在這此情況下，我們當然就有必要還給當事人清白，所以我們需要考量這個時間點。當然這在個案上也有很多選擇的空間，一般來講都是由彈劾審查會來做決定。

主席：所以你們要例示，把每個狀況都標清楚？

劉副秘書長文仕：大方向部分會有例示，像剛剛提到的機關移送、司法院移送的或是報紙已經廣泛報導的，我們可以例示；但是有些情況下，實在沒辦法在我們的施行細則裡面例示，可能就要到我們的注意事項裡面去做一些原則性的規範。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所以審查會是依照你們相關的內部規範去做決定？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

主席：請沈委員智慧發言。

沈委員智慧：本席覺得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所通過的條文很好。基本上，彈劾案本來就是公開的事情，會進入到彈劾的程序，是何等的嚴謹；也就是他一定有某種程度才會進到彈劾的程序，如果監察委員對彈劾的表決都遮遮掩掩的，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本來就應該公開表決啊！像我們立法院光明正大的審法案，就是記名表決，這是國民的基本常識，好嗎？監察院連這個也要躲躲閃閃嗎？

本席今天代表國民黨黨團的立場，要告訴在座的監察院代表，我們希望監察委員應該是沒有黨派的，因為一個制度的建立是何其慎重的！該制度的建立不是只有現在民進黨執政或未來國民黨執政，任何人執政都一樣的。監察委員行使職權，本來就要對人民負責，當他在行使彈劾權的時候，可以不記名表決，這是哪門子道理？難道要偷偷摸摸的？難道還有羞於啟口的問題嗎？我覺得不會，因為我們認定監察委員的情操、操守。所以我在這裡強烈主張，按照審查會通過的版本，本來就該記名表決。謝謝。

主席：謝謝沈委員，接下來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關於第八條是否要記名的部分，今天監察院所提的甲案，就是監察法施行細則去年6月29日修正公布的條文─原則要開放記名，也就是你們對矚目的案件要開放記名投票。自去年6月29日公布之後，監察院通過了17個彈劾案，裡面只有4個不記名，即大部分都是記名的；至於這4個為什麼不記名，我不覺得它們有牽涉到什麼國防、外交秘密等等，完全沒有！裡面牽涉到的是法官、檢察官的濫權，為什麼就不能記名？所以這就牽涉到你們所謂的限於社會矚目而且具有影響性的才要記名，但是你們看17個案子裡面，等於13個案子都是採記名的方式，針對這4個採不記名的部分，反而我們不覺得其具有不記名的正當性，除非你們有很明確的標準指出哪些東西不記名、哪些東西記名，不然的話根本是完全沒有標準，整個潮流都是往記名的方向，包括立法院現在幾乎都是直播，現在地方的制度，包括選舉、罷免其實也都是採記名的方式。剛剛提到就「事」要記名、就「人」不記名，但事實上應該是針對事情來決定要不要去彈劾他，被彈劾的固然是人，可是他為什麼要被彈劾，其實這是針對「事」而不純粹針對「人」，所以我主張依照原來通過的條文，應該還是要記名。

另外，第十三條公布的問題，監察院今天是提出「不成立者，得適時以適當方式公布之。」這個空間就非常大了，對於不成立者要不要公布，在審核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很掙扎，就已經不成立了，還要把它公布！但當中我們要去看的是，為什麼要公布？這裡面牽涉到的是一個監督，一方面也在檢視監察委員的決定到底適不適當，讓人民就此一決定進行檢視；另外，彈劾案的對象其實都是高階政府官員，設立彈劾制度，當然就是要更高密度地來監督這些人，如果不成立的話也應該還他清白，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已經折騰了人家一陣子，最後卻只是靜悄悄地表示說不成立，而外界也不知道，有可能在他被彈劾的過程中媒體已加以報導，但到最後不成立了，你們又不公布、不為社會大眾所知。有一種情況是，彈劾案可能只差1票而不成立，這樣子就不公布的話，是不是符合正當性，其實這也是全民必須要去檢驗的。公布之目的其實就在於，透過公布讓全民來檢視，也讓監察委員在行使職權的時候能夠更慎重，同時對於被彈劾人而言，公布他到底哪裡有違法、違失，如果沒有的話也要還他清白。所以，即使不成立，我覺得還是應該要公布。

就第一項，監察院所提的是「審查決定確定前」，而審查會條文是「審查決定前」，這兩者關鍵的差別到底為何，能不能再請監察院說明清楚？此外，審查決定成立之後是不是全部都要公布，如果「涉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是否就不要公布？以前你們可能是鉅細靡遺地公布，包括性侵害的案子在內，引起很大的反彈，認為侵害到隱私，所以現在開始你們公布的內容有A、B版之分，亦即調查報告是完整的，但對外公布的內容，你們可能把一些具隱私或機密性的部分隱蔽起來。因此對於國防、外交的部分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夠公布，或者你們把具機密性的內容隱蔽起來，對這個人的違法、失職還是應該要公布，這個部分是不是請監察院再說明清楚？

主席：就剛剛委員提的問題，第十三條第一項你們加了「確定」，那是由於要用字明確，還是有不同的效力？至於涉及國防、外交部分，是不是可能像司法院的判決，有些是國安案件，就不予公開或者把名字遮起來、做一些處理，這部分可以請司法院明一下嗎？
張副廳長松鈞：涉及國防、外交跟秘密的判決書，司法院是不公開的。

主席：不公開，了解。請監察院再補充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謝謝委員的垂詢跟關心，我先從第十三條開始，這個比較單純，「決定前」跟「決定確定前」確實是不同的概念，決定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假如彈劾成立的話，那公開的話絕對沒問題，我們敬表接受；但如果不成立的話，可能提案委員會提再審議，換句話說，還會另外組成審查會再進行第二輪彈劾，在這種情況下等於案子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等第二輪都已經進行完畢之後，如果時間經過了，提案委員沒提再審議，就沒有第二輪的問題，案子就算是已經確定，基本上有沒有「確定」的差別即在於此，亦即提案委員有沒有提出再審議，所以這兩者確實是不一樣的。我們期待的是，在還沒確定前，確實是不宜先對外宣洩，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有關第八條，剛剛尤委員這邊有一些詳細的數據，沒有錯，在十幾案裡面，我們只有少數幾案是採無記名方式來處理，實務上的運作確實是這樣子。但這是基於什麼原因，因為我不能參加彈劾審查會，當時為什麼委員會做這樣子的決定，我不便在這裡多做說明。

關於第二十五條，剛剛委員是比較沒有爭議，這一條就不用修沒關係。至於剛剛一直提到如果不成立的話，到底怎麼處理的問題，假如委員真的不放心，我們可以把它明定出來，比如機關移送或社會矚目的案件，還是予以即時公布，看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但是其他的部分，假如不成立的話，至少等我們的調查報告審議通過了，到那個時候再予公布，亦即我們所提的「適時」就是指這個部分，因為後續我們還有一個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一出來，被調查人的行為、機關的問題都會在調查報告裡面呈現出來，如果這個可行的話，也許我們可以朝這方面把它定得更周延一點、排除委員的疑慮，我們做一些彈性的處理。

剛剛提到記名跟不知名的部分，也感謝沈委員的垂詢，包括尤委員提到的問題，其實彈劾本身就是對人的一個表決，就整個議事制度，已經有一個實證研究，確實採無記名的方式，在彈劾案對「人」的表決上是比較能夠顧慮到制度的一個合理結果。譬如貴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四十四條，包括對總統的彈劾也都明定是以無記名的方式來處理，換句話說，這是長久以來、實證上的作法，認為對人的處理上，包括法院的判決也是一樣，不可能在評議被告有罪或無罪的過程裡面還要對外直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絕不可能對外公布，也一定要等最後的判決結果出來之後才能夠呈現。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爭取，是不是能夠以無記名為原則、記名方式為例外，等於說在制度的理想性跟個案考量上，有一些裁量的空間。以上報告。

主席：照你剛剛的解釋，針對第十三條，是不是第一項跟第二項都改為「決定確定前」，還是只要第一項增加就可以了？

劉副秘書長文仕：第一項就可以。

主席：第二項不用？

劉副秘書長文仕：是。

主席：應該也是確定才能公布，就是要公布確定的結果嘛！不需要再加「確定」兩個字？

沈委員智慧：經監察院這樣子講，我不反對，就是第十三條第一項是寫「審查決定確定前」，因為未確定前，包括對外公布或洩密都不適宜。但第二項的部分我是認為就不用了，因為已經「審查決定」，審查會已經決定，就「應公布之」，這沒什麼好說的了，所以就不用再加上去、形成贅字，我覺得在前一項有「確定」兩個字就夠了。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沈委員智慧：是按照立法院已經通過的版本，在第十三條第一項加上「確定」兩個字。而第八條是否還是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

主席：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第十三條第一項跟第二項，如果一個是有加「確定」，另一個沒有加「確定」，大家會覺得有點怪，因為在不確定前不得對外宣洩，而對外公布當然就是要在確定之後嘛！

主席：對，也是要在「決定確定」之後啊！

劉副秘書長文仕：如果成立的話就確定了。第一項是因為它可能不成立，所以要等到整個決定確定，看是成立或不成立，才能夠對外宣洩；但第二項的話，一旦成立就沒有第二輪審查的問題，只要它的……

主席：所以你所謂的「審查決定」，這個就是成立就對了、成立彈劾案……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經審查決定成立者」，換句話說這個彈劾已經成立了，所以就沒有要等到它確定的問題。但第一項不是，如果只是「審查決定」而已，那麼審查決定可能成立、也有可能不成立，假如成立的話這個案子就確定了；假如不成立，就可能會有第二輪審查的問題。所以第一項才會加上「確定」，而第二項不用加，以上報告。
尤委員美女：因為我們的第二項跟你們的第二項是不一樣的，你們的第二項是寫「得適時……公布」……

主席：是啊！你們有區分……

尤委員美女：我們提的是，不管成立或不成立，全部都要公布啊！所以如果依照我們的版本，第一項、第二項都應該要加「確定」，對不對？

主席：對。

尤委員美女：包括不成立，也都要公告嘛！

沈委員智慧：都一樣，標準要一致。

主席：這樣會比較明確，不然那個「決定」後……

尤委員美女：至於所謂「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這個部分到底要不要排除，大家再考量。

沈委員智慧：因為我們曾經歷國防採購的弊案，不管是什麼人執政都一樣，包括尹清楓命案也好，或者一大堆的弊案，監察院都有彈劾，有些事情都罪證確鑿等等，只要不涉及國防的某種機密，其實國防部或國安單位可以思考一下，看哪部分是可以公開的。就採購弊案，這本來就是人人欲除之而後快的，監察院有調查出來，應該可以公布，只是看怎麼樣在確保國防或外交機密之下，對於這些不法人員，當然就應該適時地狠狠予以打擊。所以我是認為這裡有所欠缺，再思考地周延一點吧！

主席：先請段委員發言，接下來再請尤委員發言。

段委員宜康：其實這應該是由監察委員自己去衡量，不需要在法條裡面就規定「應秘密之案件」，就像尤委員剛剛提到A、B版，關於性侵的一些細節，過去監察院為什麼針對個人隱私的部分就不公布，那個也不是法律規定的，是他們自己在行政裁量上面所做的處理。而所謂「國防、外交應秘密之案件」，什麼叫做「應秘密」？這個人被彈劾，它應該是保密的嗎？當然不是！秘密是指，裡面有一些國防、外交的細節不應該曝露，而你們這樣去定的話有可能會變成是，國防部有哪個高官被彈劾了，外界都不知道他因為哪個案子被彈劾，有可能他因此而去職，可是外界都不知道這個案子有問題！所以我是覺得，第十三條的部分看起來好像有道理，但實際上你們做這樣的一個例外規定，會讓一些彈劾案因此而被遮掩，外界就不知道，這個也不對。到底應就哪個部分、案件的細節應該公布到什麼樣的地步，這是監察院自己要去處理、自己要負責的事情。所以我對於第十三條的建議是，把「確定」那兩個字加進去之後，還是照委員會的版本。

至於第二十五條，原條文是「質問」，為什麼會改成「以書面質問」？其實個別監察委員的動作讓有些行政機關受不了，針對某個案子不斷地追問、不斷要求，甚至是羞辱，把人叫到監察院去，或者是到機關去質問。如果是監察院此一機關所行使的質問行為就沒有問題，但個別監察委員能不能行使質問的行為，這個就會產生問題，所以就這個狀況可能要做個釐清。

主席：主體是監察院，一個監察委員可以代表監察院嗎？不行，對不對？

沈委員智慧：這部分我來補充，我贊成這種說法，「通知到院質問」的這個部分一定要刪除，本席就曾經看過監察委員為了個人的利益，把官員叫到監察院裡面不斷進行各式各樣的質問等等，就是逼迫他做成什麼樣的決議、破壞其他人的一些權益，本席親眼目睹過。對官員的質詢權是立法委員的職權，但在設計上有授予個別監察委員通知官員到院質問的質詢權嗎？如果在我們的憲法體制上有這樣的設計，那就沒話講、不用寫在這裡面，就是因為憲法上沒有這樣的體制，所以你們才會這樣子設計條文嘛！如果憲法體制裡面就已經規範監察委員有這樣的職權，這就是畫蛇添足、根本都不用寫了！行政、立法、監察、考試等權，監察院跟立法院之職權行使，還是彼此互相尊重，是否得宜，大家討論一下。

主席：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就第八條，我是贊成立法院的版本，應該還是要記名，我也一直在看監察院所提乙案的文字：「前項彈劾案之審查應召開審查會，由提案委員外之出席委員用無記名投票表決，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決定之。」想說要不要換成這段文字，後來我發現，「由提案委員外之出席委員用無記名投票表決」，提案委員不參與表決，是不是？他不能參與表決，OK。如果提案委員不參與表決的話，文字上是不是用他們但書前面的這一段文字，就是「……決定之。」這樣比較周延？

主席：但書？

尤委員美女：他們乙案的但書。是以記名為原則，無記名為例外，他們但書後面的「但有出席委員提議，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我們不採用嘛！
主席：對。

尤委員美女：那就是前面的「前項彈劾案之審查應召開審查……會，由提案委員外之出席委員用無記名投票表決，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決定之。」他們所提的是比較周延一點，其實也不一定，意思是一樣，只是文句上要不要……
主席：你是說彈劾案的審查會要改成……
尤委員美女：應召開審查會，然後由提案委員外之出席委員以記名投票表決。

段委員宜康：然後句點嗎？

尤委員美女：沒有，後面還有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再來就跟我們一樣。

主席：不用再過半數啦。

尤委員美女：要啊，要成立要過半數。

主席：我是說公開那個。

尤委員美女：不是……

段委員宜康：尤委員的意思是公開，但是沒有例外，就是把後面的但書拿掉，這樣子比委員會通過的條文更嚴謹，就是程序規定得更明確，但是把但書拿掉。

沈委員智慧：其實從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這個文字內容來看，既然是「應以」的話就有例外；如果情況特殊，大家可以提案要求，是不是這個案子採無記名投票。我們強烈主張要公開記名投票，照原審查條文通過的部分進行，不要再有無記名投票，監察委員應該對他的投票負責，而且我們也不希望有恐龍監察委員藏在裡面。我們認為公開記名投票應該是監察院基本的投票方式；當然有規定就有例外，例外的話，如果監察委員彼此認定這個事實上有需要進行無記名投票時，再提案無記名就好了。

主席：尤委員，你剛剛講的，如果照他們的乙案第二項，部分文字跟效力是不是在審查會的條文第一項就有了？等於是第二項改成他們提的乙案的前段，後段再用彈劾案這些。但是這個成立決定，第一項是不是就已經討論到決定了？第一項有決定了。

尤委員美女：沒有錯，不需要再講提案委員……其實可以不要改。

主席：因為第一項就有決定了。

尤委員美女：因為第一個案子就已經說，由提案委員外的監察委員九個人來決定、審查，所以第二案就不需要再講有提案委員外的出席委員……

主席：對，因為是把成立決定放在第一項，要成立了才能夠提出，對不對？

劉副秘書長文仕：有關記名、無記名要怎麼修正，我們建議第一項不要動到現行條文的規範，現行條文第八條整個就作為第一項，現在這邊只單純處理到底要記名還是無記名這個問題就好。如果按照現在委員會通過的條文結構，會把整個邏輯、順序全部打亂。現行條文第八條還是作為第一項，現在只加第二項，就是要記名或不記名。剛剛尤委員提到採乙案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是真的希望委員都採乙案；能不能在但書規定，改為無記名投票的話要多少比例，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拜託委員給我們可能的彈性空間，因為確實有一些個案不太適合用記名的方式，只是我不便在這邊講。這一點真的希望委員們體諒，給我們一點彈性空間，當然這個比例可以高一點沒關係，也許絕對多數決、三分之二的比例也可以，無論如何，是不是能夠保留一點空間？

第二點，剛才委員關心質問的問題，其實委員提到的詢問，都是一般的糾正案成立前的約詢，我們真的要質問的話，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譬如我們已經發了糾正案，兩個月都還沒改善，或是根本敷衍了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選擇用到院質問的方式。到院質問的情形非常少，以第4屆來講，一共有1,100多件，事實上質問的比例不到2.2%，第5屆甚至降到1.4%。換句話說，我們真的會採用到院質問的方式是少之又少，只有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發動，絕對不會濫行為之。剛剛講的是糾正前的約詢，一旦糾正下去一點效果都沒有，被糾正的機關敷衍了事，甚至已經兩個月都不答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進行質問。質問到底要採書面質問還是到院質問，要衡量機關的態度，看他們是不是敷衍到極點還是怎麼樣。我們不宜把監察制度變成好像家庭聯絡簿一樣，書面來、書面去，有些情況真的要當面說清楚比較能夠達到行使監察權的目的。第二十五條我們建議維持，不用修正，假如要修正的話，則維持讓本院能夠採書面質問或通知到院質問的方式。謝謝。

主席：現在大家對到院質問都怨聲載道、哀鴻遍野。

劉副秘書長文仕：很少。

主席：怎麼會很少？

劉副秘書長文仕：那是約詢。

主席：約詢跟質問不一樣嗎？約詢大家也很痛苦。

劉副秘書長文仕：調查程序不得不然，假如沒有來陳述的話，完全不曉得到底有哪些問題。當然這部分委員之間有立案的考量，可能跟這個比較沒有關係，那是糾正前有一些約詢的程序，行使調查權、在調查中約詢程序是必然會有的，只是現在的問題在於，糾正案已經成立、發文出去，機關不甩、不處理才有可能進行質問。

主席：我再整理大家的意見，有關第十三條，其實剛剛委員容許國防、外交應秘密的內容不用公開，這部分授予監察院在公開的時候進行行政上的裁量，這樣的標準只有在國防、外交，還是要放到每個案件，給他們這樣的考量？

段委員宜康：我的意思是，他們已經在實務上自己衡量了。
主席：所以我們就不用去動它？

段委員宜康：第十三條的這部分就不需要修正。

主席：要在修法理由說明嗎？

段委員宜康：可以在修法理由說明。

主席：等於這部分公布的範圍到底……

段委員宜康：所謂的公開，看我們的方向是什麼，假設只要做決定就要公開，公開的是什麼呢？公開的是某甲被彈劾、彈劾的原因是什麼，這是主文，接下來是理由，對不對？

主席：對。

段委員宜康：某甲因為哪一個案子被彈劾，這個應該沒有什麼例外，只是他在裡面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不適合公開，這部分你們自己斟酌。

主席：這部分尊重……

段委員宜康：我比較擔心這個條文規定之後，某甲因為某案被公開這個外界不知道，因為沒有公開，由於涉及外交、國防的秘密，所以不能夠讓人家知道某甲因為某案被彈劾，會不會這樣？看監察院的版本好像有這個可能。

主席：地檢署起訴是不是全部都要，說誰被起訴？再問一下好了。

劉副秘書長文仕：有關國防、外交的案件，彈劾之後送到公懲會懲戒，公懲會的整個過程都是用秘密的方式審議，他們那邊都不公開，一開始彈劾的部分就公開的話，司法判決的審理程序還是會有一些問題，這一點希望各位委員還是考量一下，這部分真的不太適合，而且我們常常說，到底適不適合公開，因為它是對人的彈劾……

段委員宜康：你所謂的公懲會不公開，是對懲戒結果不公開嗎？他們不會公布懲戒結果嗎？怎麼可能一個公務員被記過、免職卻不公開呢？他們審判的過程可能不公開，可是審判結果一定要公開。

沈委員智慧：如果監察院彈劾，已經有結論了，要移送公懲會懲戒，卻還列為機密的話有一點滑稽。這有什麼問題？司法院的代表性不足，不敢回答嗎？不會吧，這是事務性的，而且是基本常識，就像法院的判決確定一樣，監察院對人的彈劾已經確定了，所以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這本來就可以公開。

主席：判決、決定的主文都會公告，但是理由不一定會公告吧？

張副廳長松鈞：司法院有關裁判書公開規範在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三條，是用但書的方式，規定原則上公開，但是其他法律有不得公開的規定則否，比方國防機密保護法，像剛才……

主席：現在討論的是裁判書，我們講的是主文，就是有罪、無罪。主文是不是全部公告在你們的公布欄？

張副廳長松鈞：是，主文都會公告。

主席：對，主文都會公告。

沈委員智慧：監察院的事情比照司法院就是準用，國防、外交機密不得公開的部分本來就可以做A、B版，剛才尤美女委員已經講過了，至於犯罪細節就不用講得那麼清楚，可是就某某人犯了什麼案子，經過什麼而懲處，這個公開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已經判決確定了，這個有什麼要遲疑的？這部分可能想太多了。

主席：還是監察院只公告主文，之前沒有公告彈劾的內容嗎？只有案由嗎？

尤委員美女：好像整個內容都公布嘛，監察院其實是公告彈劾書全部的案文，所以裡面會鉅細靡遺。你們內部可能要再討論有沒有必要那麼鉅細靡遺。當然這裡也碰到一些問題，牽涉到某一個人被凌虐致死或怎麼樣，或是什麼時候去就醫，把他所有的就醫紀錄公告似乎沒有必要，因為會涉及個人的隱私。如果牽涉國防、外交或個人隱私─個資法應該保護的部分，你們在公告的時候，這部分的資訊應該特別的處理。你們的彈劾報告應該是完整的，但是如剛才所講的，上網公告的B版應該把隱私、國防或外交的秘密資訊移去。這個你們應該用施行細則或內部的辦法規定哪些東西要移去。這就像我們現在講政治檔案要公告，裡面是不是全部都鉅細靡遺的公告，還是有些牽涉敏感的資訊要移去一樣。

主席：條文的文字就是公布，至於公布到什麼程度，我們尊重監察院自己的決定。

劉副秘書長文仕：其實還有一個委員的提案要求全部公布，不過那個是……

主席：不用去講那個啦，現在就是講委員會的。

劉副秘書長文仕：這部分如果真的要這樣處理的話，其實公布或不公布，抑或是網路版等，我們期待可以儘量避免這種情形。如果真的一定要規定的話，能不能規範為監察院對於彈劫案經審查決定成立者，應公布之，其涉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之內容由監察院定之？對這個部分也許只公布案文跟被彈劾人，其他的一概不公布。這部分是不是能夠做這樣的區隔，以示我們對國防、外交應秘密事項的注意？

尤委員美女：那樣子又隱去太多，像尹清楓案、拉法葉案，前面只講某某人被彈劾，因為這個案子事涉國防機密，所以全部都不公布，這樣大家怎麼知道裡面到底怎麼回事？必要的貪瀆案還是應該公布，只是裡面牽涉外交或國防機密的部分可能要做適當的處理，而不是全部只有主文，公布某一個人被彈劾，下面的內容全部都沒有，不然被彈劾的人又出來喊冤，大家都不知道事實，於是認為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件政治迫害，往往變成羅生門。監察院彈劾一定有你們論述的理由，譬如這個案子去收賄多少錢、這個錢交付的過程，這些必要的內容還是要交代，不能因為牽涉國防秘密所以不公開，而且這個收賄的錢也有可能是從中國來，你覺得太敏感不能夠寫的話，只能夠用代號，但是不能因為敏感就全部都不公布，這樣人家根本不曉得他為什麼被彈劾。

劉副秘書長文仕：裡面彈劾的內容確實有很多不宜對外公開，真的有很多是屬於國家重要的秘密。這部分要決定的時候，常常要詢問國安局，因為這是對人的彈劾，而不是對機關的糾正。當然我們會尊重國安單位，國安機關常常表示這部分不宜、那個部分不宜，最後所有的都不宜。再者，保密年限明明規定只要三十年，可是年限到了，我們還是會詢問資料到底能不能公開，他們說這個還是國家機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做這種決定，坦白說，讓委員逐一判斷有時候會有困難，所以涉及國安跟外交的部分，是不是能夠儘量……

段委員宜康：副秘書長有這個考量我完全理解，但是這正足以暴露我們要公開的原因。這個彈劾案可能發生的過程，有必要接受外界檢驗為什麼是海軍參謀長被彈劾，從你們調查的事實來看，應該被彈劾的說不定是參謀總長，對不對？這個事情絕對有可能發生，如果把事實全部遮掩，那大家根本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某一個案子某個人被彈劾，但為什麼被彈劾？是因為他決定採購的程序不當？還是什麼原因？雖然你們說會有困難，很難決定到底哪一個地方應該被揭露，但如果因為我們給你一個概括授權，然後就說全部都不用公開，我覺得這樣又太超過！當然，這樣你們省事，你們也沒有責任，但這就失去了公開的意義！你們應該讓自己有能力去決定到底哪一個部分要公開，而且必須承擔責任，這對你們來說當然是為難，但我覺得你們做了這樣一個重大決定去彈劾一個人，應該也要被檢驗。

主席：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本來是說不要再增加，但如果要增加的話，我建議增加「應公布之。但涉及國防、外交、性侵等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其機密、私密之資訊。」至於隱去哪裡就由你們內部判斷，就是你們應該把機密和私密等部分隱去。

沈委員智慧：贊成尤委員的建議。

主席：好，我先確認第八條。剛剛監察院副秘書長建議第一項不要修正，可是這個條文的設計不一樣，第八條原來第一項我們已經決定成立了。
劉副秘書長文仕：沒有，我說的是現行條文第八條，就是第八條不用去動到它……

主席：對啊！第一項。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等於是做為現在修正的第一項，第二項則只單純的處理要不要記名表決的問題就好了。就是建議照監察院建議修正條文的邏輯順序下來，這樣會比較完整，因為現在委員會通過的版本，是把原來的現行條文前後割裂，坦白講，是拆得有點亂，所以建議還是照現行條文的第一項，不要去動它，第二項就尊重委員的決定，看到底要採記名、不記名或怎樣，這個……

段委員宜康：增加第二項。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增加第二項就好了。

主席：是增加第二項，但就是文字問題啊！你的第一項提到「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向懲戒機關提出之。」是不是不管成立不成立，前項的決定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是這樣嗎？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就是這樣，就是接我們的甲案或乙案。

主席：接你們的甲案或乙案？

尤委員美女：如果依照監察院的建議，就是現行的條文「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出之。彈劾案向懲戒機關提出後，於同一案件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審查後，應送懲戒機關併案辦理。」這就是現行條文第一項不動，加上第二項「前項彈劾案之審查會，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決定之。」

主席：不用再過半數了吧？第一項成立決定不就已經講了嗎？

尤委員美女：沒有，第一項沒有過半數啊！

主席：所以現在的審查會是要過半數？

尤委員美女：對。

主席：但原來現行條文的成立案是規定在哪裡？

劉副秘書長文仕：我報告一下，在施行細則。

主席：喔！是這樣啊！

劉副秘書長文仕：第一，現行條文就只單純在處理監察院跟公懲會的關係，所以包括我們成立以後，就要送公懲會提出，如果發現新事實、新事證，應該如何處理，現行條文就是在處理這部分。至於什麼叫「成立」，現行監察法並沒有規範，而是規範在施行細則，現在委員是要把施行細則的規範拿到母法裡，因此要增加第二項，而增加的第二項是要採哪種方式，這部分我們尊重貴院的決定。

主席：現在只有親民黨黨團沒有代表來，那我們就建議協商文字，然後再看看各黨團的簽名情形。第八條第一項維持現行條文，增列第二項：「前項彈劾案之審查會，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決定之。」協商委員的意見大概是這樣，然後再看看大家要不要簽名。

另外第十三條第一項，將審查會通過的條文修正為「審查決定確定前」；第二項也一樣，修正為「審查決定確定後」，兩項都是加「確定」兩字。剛剛還有委員提到，這個部分是要在立法理由寫明，然後授權你們依職權裁量？還是放到法律條文裡？就是國防、外交部分，範圍會更大，是要授權監察院的職權範圍更大？還是要以法律明定之？就是明示排除國防、外交、性侵等。你們的意見是全部都不公布，但我們還是要求彈劾的主文要公布，所以原則上是公布，只是……

尤委員美女：不能只有主文啦！

主席：對啦！我的意思是排除國防、外交、性侵這部分，剛才監察院的意思是全部都不公布。

尤委員美女：沒有人不同意啊！我是覺得不能全部不公布，事實上我們發現很多彈劾案件都是跟國防、外交有關，所以我剛剛才建議文字應修正為「但涉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其機密、私密之資訊。」至於「性侵」部分，大家再考慮看看要不要加進去。

主席：尤委員，有性侵這樣的案件嗎？法律條文是要求「應」，但能公布到什麼範圍，是不是授權他們決定？

劉副秘書長文仕：這可能還是要有法律授權比較好，因為雖然有立法理由，可是說真的，以後大家也不會去看立法理由，等於說如果我們公布了，他馬上會主張我們違反了國家機密保護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給我們一個例外的規定，也許將來在這方面我們至少有個依據。

主席：原則上，我們建議的第二項文字是……等一下，是全部嗎？第一項、第二項都有這樣的考量嗎？不管是成立或不成立，國防、外交這些都還是要公布，只是要隱去機密的部分，是不是？

劉副秘書長文仕：第一項比較沒有問題，因為這是對我們監察院人員的限制，只要規定不能對外，大概誰都不敢講。
尤委員美女：只有第二項才這樣。

主席：第二項文字「監察院於彈劾案審查決定確定後，應公布之。若涉及國防、外交、性侵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其機密、私密之資訊。」

尤委員美女：「私密」是有關性侵的部分，這兩個字大家看看要不要加進去，因為「機密」並不包括「私密」。

主席：現在的法典中有沒有有關「私密」的定義？文字部分我們等一下再確認……

段委員宜康：主席，我是認為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跟涉及個人隱私部分放在一句話，好像變得比較奇怪，應該把兩者分開，因為如果不明示的話，就會只限於國防、外交，雖然後面加了一個「等」字，但大家不會去想到說這個「等」還包括很多個人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應該用兩個句子來處理。

主席：「等」就是讓大家去衡量，但會不會很多呢？就是位階和重要性……

段委員宜康：位階是不對的，一個牽涉到國家，一個牽涉到個人、私人，這要如何處理，大家再考量看看。

主席：因為今天還有一個黨團沒有參與，可以做成協商結論嗎？

段委員宜康：那就看他們要不要簽字啊！

主席：好，那就把文字先擬出來好了！另外，第二十五條大家做個決定，到底是加一個書面質問？不修正？還是照委員會通過的版本，尊重委員會的決定？

段委員宜康：照委員會通過的版本啦！

主席：對啊！委員會已經通過這樣的版本，協商又要改！
劉副秘書長文仕：如果只單純的用書面質問，那就只是「文來文去」的書面作業，武器就完全沒有了！我們是希望有武器但備而不用，當然我們也會審慎使用，所以建議不修也沒關係，但如果真的要修，希望以監察院建議的文字通過。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監察院和各位委員先看看第八條的文字，大家先確認這一條。

第八條第一項不予修正，第二項就取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項的前段，文字為：「前項彈劾案之審查會，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以投票委員過半數同意成立決定之。」後面就不用了。

段委員宜康：第二十五條可以不修正。

主席：第十三條的文字修正為：「監察人員對於彈劾案在未經審查決定確定前，不得對外宣洩。

監察院於彈劾案審查決定確定後，應公布之。若涉及國防、外交等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其秘密之資訊。」要再列妨礙性自主的部分嗎？還是有「等」字就可以了？

第二項我再唸一遍，「監察院於彈劾案審查決定確定後，應公布之。若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其秘密之資訊。」

尤委員美女：法律條文好像很少用「若」，是不是用「但」比較好？就是「但涉及依法應秘密之案件……」。

劉副秘書長文仕：用「其」就可以。

尤委員美女：不要用「但」，用「其」，那就是「其涉及依法應秘密之案件，其公布應隱去……」。

主席：這樣有兩個「其」字，也很奇怪。

尤委員美女：後面那個「其」不要了，就是「公布應隱去其應秘密之資訊。」

主席：很多「其」耶！到底「其」要放在哪裡？

段委員宜康：就是「其涉及……，應隱去其應秘密之資訊。」，「公布」就不要了。

尤委員美女：「公布」要啦！

主席：前項已經有「公布」了，後項如果要公布，就應隱去這些秘密資訊。另外，「應隱去其應秘密之資訊」，句子會不會怪怪的？是要用「但」，還是「其」？司法院，你們那個判決書的文字是怎樣？

張副廳長松鈞：第八十三條是用但書方式，就是原則上應該公布，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主席：那不一樣，你們那個是原則和例外。

好，文字修正為：「監察院於彈劾案審查決定確定後，應公布之。其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秘密之案件，應隱去其應秘密之資訊。」

謝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依據在場討論結果，我們就先做成協商結論如下……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不起，主席，第八條第二項要照委員會審查通過版本，就是「應以公開記名投票表決」，其中「公開」兩字是不是可以刪除？因為我們的彈劾會是不公開的，所以只要「記名」就可以了。

主席：好，第八條第二項「公開」兩字刪除，修正為「應以記名投票表決」，可以嗎？

段委員宜康：同意。

主席：依據在場委員討論結果，做成協商結論如下：「第八條、第十三條條文予以修正；第二十五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如果沒有異議，稍後議事人員完成協商結論書面，再交由各黨團委員簽名。謝謝各位，現在散會。

散會（13時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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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周春米　　　　　　　　　　　　

協商代表：段宜康　　尤美女　　鍾孔炤　　柯建銘　　鄭運鵬　　管碧玲　　沈智慧　　吳志揚　　陳玉珍　　江啟臣　　陳宜民　　徐永明　　李鴻鈞　　　　　　　　　　　　
[image: image2.jpg]R

3 ;sfer:% -
NS ﬁ*i:é‘“& 3 %zﬁ"?’iéa FABA L2 BB Bk E K
3L4% W%%@Wﬁﬁﬂ&m&mz. B EEBARMEHREEZ

Bl— & BB ET RIEE > @B 5% EEEARMM ORI -
BB EE G BURLBZ R A UBREZEBIHEE
)&ﬁéb\‘&2°

Bk ERBRABENABWEALARAGSES RALHELAN  AFHIN

.’»‘)
=4 a

(o]

ERBABPEEE REHLIL ) EH AR -
b AR BT RN REEEEREZ






